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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州学院学生临时困难补助实施办法

第一条 为完善我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，帮助解决学生在校

期间突发的临时性经济困难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全日制在校生。

第三条 申请条件

（一）学生本人遭遇意外身体伤害事故或突发急重病症住

院，所需治疗费用较大，个人负担部分超出学生及其家庭支付能

力的；

（二）学生供养人发生意外身体伤害事故、重大疾病、突然

亡故等使家庭经济遭受重大损失，致使学生经济来源发生困难

的；

（三）非本人原因致使个人财物遭受较大损失而影响基本生

活的；

（四）学生家庭遭遇洪水、火灾、地震等突发性自然灾害，

生活特别困难家庭的学生供养人发生下岗等突发情况，导致家庭

经济困难；

（五）学生资助对象在校期间每年可申请寒假返乡路费补

助，分为三个区域。一区：浙江、江苏、上海、安徽；二区：江

西、福建、山东、湖南、湖北、河南、河北、北京、天津；三区：

广东、陕西、山西、四川、重庆、贵州、广西、辽宁、 内蒙古、

甘肃、宁夏、云南、吉林、黑龙江、青海、新疆、西藏；

（六）学习努力，遵纪守法，品德良好，一年内无违纪行为；

（七）其他被认定为符合申请临时困难补助条件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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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补助标准

（一）学生申请临时困难补助，原则上一次最高不超过 2000

元，一学年总额不超过 4000 元；

（二）学生本人遭遇重大意外身体伤害事故或突发急重病症

住院治疗的补助 800—2000 元；

（三）学生供养人发生重大意外身体伤害事故或重大疾病的

补助 500—1000 元；突然亡故的补助 1500 元，因供养人突然亡

故成为孤儿的补助 2000 元；

（四）因自然灾害使家庭经济遭受较大损失，导致学生经济

来源发生困难的补助 300-500 元，遭受重大自然灾害的学生临时

困难补助另行酌情处理；

（五）非本人原因致使个人财物遭受较大损失而影响基本生

活的补助 500—800 元；

（六）寒假返乡路费补助：一区 A 档资助对象补助 200 元，

B 档资助对象补助 100 元；二区 A 档资助对象补助 300 元，B 档

资助对象补助 200 元；三区 A 档资助对象补助 500 元，B 档资助

对象补助 400 元；

（七）对其他特殊情况的临时困难补助由学校另行研究，酌

情处理。

第五条 申请和发放程序

（一）学生本人提出申请并填写《学生临时困难补助申请

表》，同时提供相关困难证明材料，经辅导员核实， 由二级学院

分管领导签署意见并盖章后送学生处审核。学生资助对象寒假返

乡路费补助由二级学院进行测算，经辅导员核实，由二级学院分

管领导签署意见并盖章后送学生处审核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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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学校资助管理中心（学生处）审核确定补助金额并报

部门领导审批；

（三）经办辅导员将补助金额录入计划财务处酬金系统，打

印预约发放单并签字盖章，与学生的申请表和困难证明材料一起

交至计划财务处，由计划财务处将补助款发放至学生本人银行卡

中。

第六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学生，学校不给予补助：

（一）由于自身责任造成事故、灾害等而导致暂时生活困难

的；

（二）单纯为改善个人或家庭生活质量而导致暂时生活困难

的；

（三）平时生活铺张浪费，有抽烟、酗酒、购买或使用高档

消费品等与家庭经济困难状况不相符的行为；

（四）有不良诚信记录或受到学校纪律处分的；

（五）休学或正在办理退学的。

第七条 受助学生在一学年中原则上最多只能申请两次临时

困难补助，且同一事由不得重复申请。

第八条 申请临时困难补助的学生，一经发现弄虚作假，困

难情况不属实，学生处将取消补助，追回补助资金，视情节轻重

作出相应处理，并取消其今后申请临时困难补助的资格。

第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由学校行政负责解释，

学生处具体承办。


